
 

 

慈濟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10次行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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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0年 12 月 7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10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張智銘主任、江玉君主任、謝依蓓主任、

謝易達館長、李家琦主任、朱芳瑩國際長、牛河山主任、

陳翰霖主任、蔡宗宏院長、宋惠娟所長、洪茂欽所長、 

張紀萍主任、藍毓莉主任、游崑慈主任、湯麗君主任、 

辜美安副主任、王怡文組長、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

戴國峯組長、王承斌組長、郭又銘組長、郭曉晴主任、 

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高夏子主任、陳玉娟組長、 

莊銘忠組長、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蔡詠倫組長、 

吳榮源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楊嬿組長、 

黎依文組長、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林信漳組長、 

陳駿閎組長、呂家誠組長、簡子超組長、楊之瑜組長、 

王寶琳組長、蔡欣晏組長、賴玫瑾組長、張玉瓊組長、 

楊珍慧組長、胡凱揚組長、洪明玄主任、李姿瑩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謝麗華主任、吳晋暉組長、李洛涵組長、翁銘聰組長、 

陳立仁組長、吳宏蘭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曆」。110.11.18公告。 

(二)清點 108-109學年度畢業證書及銷燬作廢畢業證書。110.11.22完成。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110.12.1公告。 

(四)新訂「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設置辦

法」。110.11.19公告。 

(五)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

點」。110.11.18公告。 

(六)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獎懲作業要點」。110.11.30

公告。 

(七)新訂「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僑生工讀及學習扶助金實施辦

法」。110.11.23公告。 

(八)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獎助教師參加研習辦法」。110.11.18

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110年 12月 17日（週五）辦理校務內部自我評鑑，評鑑委員針對本校校

務自評報告提出待釐清問題，請相關單位填寫待釐清問題表並依秘書室公

告期程內回覆。 

(二)110年度即將結束，請各單位檢視各項經費核銷是否完成，各項專案、活

動經費、整體發展經費及專案請款、雜項費用申請等，請依會計室公告期

限辦理。 

(三)請學務處及教學單位於相關會議提醒及叮嚀學生： 

1.使用專業教室時，請同時維護教室內及附近周圍之環境清潔，勿將飲料

罐或餐盒置放於女兒牆或附近餐桌，造成環境髒亂，教職同仁請以身

作則，在校園看到垃圾請隨手撿起清理，共同維護校園整潔。 



 

 

2.生活品德教育部分，請輔導學生要注重禮儀，碰見師長或同學時，應有

禮貌互相問好，於校園養成良好的習慣，有助提昇學生未來進入職場之

競爭力。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1.秘書室何玉菁主任秘書： 

(1)110年 12月 17日（五）為本校校務內部自我評鑑： 

A.上禮拜已統整評鑑委員提供的待釐清問題，請相關單位協助回覆

並於 12月 10日回覆秘書室。 

B.12月 15日(三)上午請各單位至會議室二擺放評鑑佐證資料，敬

請各單位主管檢視評鑑佐證資料的編號是否正確，預計於下午開

始巡檢評鑑佐證資料。 

C.請學務處、總務處協助加強學校校園環境整潔衛生。 

(2)預計辦理兩場合校說明會，時間為 110年 12月 23日(教職員場)及

110年 12月 28日(學生場)。 

(3)依合校程序預定於說明會後提期末校務會議審議，敬請校務會議委

員務必出席。 

2.電子計算機中心謝依蓓主任： 

111年 2月 12日-14日辦理考選部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2月 14日為

本校開學日，請示校外人士進入校園考試與學生上課同空間是否可行? 

羅文瑞校長： 

校外人士進入校園請依防疫規範做好相關防疫措施。 

3.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朱芳瑩國際長： 

近期辦理活動，因活動時間於用餐時間，單位有備餐，部分人員報名

了活動而未到，影響其他人參加活動的權益及造成食物浪費，請示是

否有其他方法或可在活動管理系統加以控管，減少相關情形的發生。 



 

 

羅文瑞校長： 

會後請電算中心與相關單位討論活動系統控管報名活動者未參加相關

事宜。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究發展處(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如附件十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如附件十三) 

全人教育中心(如附件十四) 

護理學院(如附件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如附件十六) 

長期照護研究所(如附件十七) 

長期照護科(如附件十八) 

護理系(如附件十九)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如附件二十)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二十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三) 

 

十、提案討論：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依現行實務申請流程及僑生家庭狀況修正條文及附件內容。 

二、本辦法自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 

三、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

法」來臺就學之僑生（不含

研究生與延修生）。 

二、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

格以上（一年級新生免附成

績），且在校未受申誡以上之

懲處者。 

三、未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

助、減免或助學金者。 

四、未領取本校境外新生入學獎

助辦法提供之零用金。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

辦法」來臺就學之僑生

（不含研究生與延修

生）。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

格以上（一年級新生免附

成績），且在校未受申誡

以上之懲處者。 

三、未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

補助、減免或助學金者。 

考量「清寒

僑生助學

金」與「境

外生獎助

學金」提供

之零用金

目的相

同，未避免

學生重複

領取、排擠

其他清寒

僑生的名

額，新增本

條第四

項。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期依教育部公告時程，

檢具下列文件，向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提出申請。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附

件一）、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

後二週內，檢具下列文件，向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

（附件一）、清寒僑生助

清寒僑生

助學金為

每學期申

請一次，非

一年申請

一次，故修

改第三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表（附件二），並檢附正式之

海外財力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前兩學

期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三)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前

一學年成績證明。 

二、家長在臺設籍者，其上年度

經核定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

證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

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學金評分表（附件二），

並檢附正式之海外財力

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上

學年全學期成績單正本

各乙份。 

(三)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

及前一學年成績證明。 

二、家長在臺設籍者，其上年

度經核定符合綜合所得

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位

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清

單影本。 

條文。 

第 五 條  

助學金之核撥： 

一、由審查小組評選出助學金得

獎名單後，每學期報教育部核給。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發

給： 

(一)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者，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  

(二)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

經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

領 之助學金。 

第 五 條  

助學金之核撥： 

一、由審查小組評選出助學金

得獎名單後，於每年11月10日

前報教育部核定。  

二、依據教育部核定金額，按

月支給，每次支給年限為一

年，自當年九月至次年八月，

應屆畢結業生至次年六月止。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

發給：  

(一)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

籍者，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  

(二)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

證件經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

追繳已領之助學金。 

(三)請領助學金僑生當學年

受記過以上處分者，自學校核

定公告次月起停發助學金。 

清寒僑生

助學金為

每學期申

請一次，且

由會計室

一次匯

款，故修改

第五條內

容。。 

第 六 條  

本作業須知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

亦同。 

第 六 條  

本審查作業須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

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件二 

項目1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父或母身亡，亦或父母離異…□ 

雙親健在………………□ 

附件二 

項目1 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父身亡……□ 

母亡或父母離異……□ 

扶養祖父母……□ 

雙親健在……□ 

修正清寒

僑生助學

金評分表 

項目3：家中無工作者人數 

5 人以上……□ 

4 人……□ 

3 人……□ 

2 人……□ 

1 人……□ 

項目3 家中兄弟姊妹就學人

數，本人除外(附就學證明)： 

5 人以上……□  

4 人……□  

3 人……□  

2 人……□  

1 人……□ 

 

項目 4 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

明、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領有當地政府低收入戶津貼或

為慈濟感恩戶 .............. □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

明)…□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項目 4 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

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

明…等)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

證明)…□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貸款維持(銀行、留

台聯總、僑務委員會)…□ 

在臺費用靠向親友借貸…□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校外獎助學

金維持…□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

持…□ 

在臺費用借貸…□ 

在臺費用靠僑居地親友接濟…

□ 

在臺費用靠在臺親友接濟□ 

 

項目 9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90.1分以上…□ 

85.1~90分…□ 

80.1~85 分…□ 

70.1~80 分…□ 

60~70 分…□ 

項目 9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1 分以上…□ 

75.1~80 分…□ 

70.1~75 分…□ 

65.1~70 分…□ 

60~65 分…□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項目 11 獲校內境外生獎助學金補

助 

學雜費…□ 

餐費…□ 

住宿費…□ 

健保費…□ 

  

附件三 

項目1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10 

父或母身亡，亦或父母離異…6 

雙親健在…2 

附件三 

項目1 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10 

父身亡…8 

母亡或父母離異…6 

扶養祖父母…4 

雙親健在…2 

修改清寒

僑生助學

金審查評

分標準表 

項目3：無工作者人數 

5 人以上…10 

4 人…8 

3 人…6 

2 人…4 

1 人…2 

項目3 家中兄弟姊妹就學人

數，本人除外(附就學證明)： 

5 人以上…10  

4 人…8  

3 人…6  

2 人…4  

1 人…2 

 

項目 4 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

明、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

等) 

領有當地政府低收入戶津貼或

為慈濟感恩戶…10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

明)…8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6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4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2 

項目 4 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

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

明…等)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

證明)10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8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6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

營)…4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貸款維持(銀行、留

台聯總、僑務委員會)…4 

在臺費用靠向親友借貸…3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校外獎助學

金維持…2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

持…4 

在臺費用借貸…3 

在臺費用靠僑居地親友接濟 

…2 

在臺費用靠在臺親友接

濟…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項目 9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90.1分以上…10 

85.1~90分…8 

80.1~85 分…6 

70.1~80 分…4 

60~70 分…2 

項目 9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1 分以上…10 

75.1~80 分…8 

70.1~75 分…6 

65.1~70 分…4 

60~65 分…2 

 

項目 10前兩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 項目 10上學年操行成績總平

均 

 

項目 11獲校內境外生獎助學金補

助 

學雜費…-10 

餐費…-4 

住宿費…-2 

健保費…-2 

  

決  議：修訂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四。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5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來臺就學之僑生（不含研究生與

延修生）。 

二、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以

上（一年級新生免附成績），且

在校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者。 

三、未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

減免或助學金者。 

四、未領取本校境外新生入學獎助辦

法提供之零用金。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來臺就學之僑生（不含研究生

與延修生）。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以

上（一年級新生免附成績），

且在校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

者。 

三、未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

助、減免或助學金者。 

考量「清寒

僑生助學

金」與「境

外生獎助學

金」提供之

零用金目的

相同，為避

免學生重複

領取、排擠

其他清寒僑

生的名額；

於 110/12/8

向教育部確

認新增第四

項的合法

性，無違法

疑慮。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期依教育部公告時程，檢具

下列文件，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

申請。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附件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附

件二），並檢附正式之海外財力

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前兩學期

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三)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前一

學年成績證明。 

二、家長在臺設籍者，其上年度經核

定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

稅捐單位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

清單影本。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二

週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提出申請。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附件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

（附件二），並檢附正式之海

外財力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上學年

全學期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三)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前

一學年成績證明。 

二、家長在臺設籍者，其上年度經

核定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

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戶年

度所得清單影本。 

清寒僑生助

學金為每學

期申請一

次，非一年

申請一次，

故修改第三

條條文。 

附件二十四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助學金之核撥： 

一、由審查小組評選出助學金得獎名

單後，每學期報教育部核給。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發給： 

(一)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

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  

(二)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

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 之

助學金。 

第 五 條  

助學金之核撥： 

一、由審查小組評選出助學金得獎

名單後，於每年11月10日前報教育

部核定。 

二、依據教育部核定金額，按月支

給，每次支給年限為一年，自當年

九月至次年八月，應屆畢結業生至

次年六月止。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發

給：  

(一)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者，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  

(二)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

經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

之助學金。 

(三)請領助學金僑生當學年受記

過以上處分者，自學校核定公告次

月起停發助學金。 

清寒僑生助

學金為每學

期申請一

次，且由會

計室一次匯

款，故修改

第五條內

容。 

第 六 條  

本作業須知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 六 條  

本審查作業須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

同。 

 

附件二 

項目1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 □ 

父或母身亡，亦或父母離異 .... □ 

雙親健在 .................... □ 

附件二 

項目1 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 □ 

父身亡 ................... □ 

母亡或父母離異 ........... □ 

扶養祖父母 ............... □ 

雙親健在 ................. □ 

修正清寒僑

生助學金評

分表 

項目3：家中無工作者人數 

5 人以上 .................. □ 

4 人 ...................... □ 

3 人 ...................... □ 

2 人 ...................... □ 

1 人 ...................... □ 

項目3 家中兄弟姊妹就學人數，本

人除外(附就學證明)： 

5 人以上 ............... □  

4 人 ................... □  

3 人 ................... □  

2 人 ................... □  

1 人 ...................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項目 4 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領有當地政府低收入戶津貼或為慈

濟感恩戶 .................. □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明) 

 .......................... □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 □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 □ 

項目 4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明)

□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 □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 □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貸款維持(銀行、留台聯

總、僑務委員會) ............ □ 

在臺費用靠向親友借貸 ....... □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校外獎助學金維

持□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持 □ 

在臺費用借貸 ............ □ 

在臺費用靠僑居地親友接濟 □ 

在臺費用靠在臺親友接濟 .. □ 

 

項目 9 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以

A表示) 

90.1分以上 ................ □ 

85.1~90分 ................. □ 

80.1~85 分 ................ □ 

70.1~80 分 ................ □ 

60~70 分 .................. □ 

A＞90 ..................... □ 

85＜A≦90 ................. □ 

80＜A≦85 ................. □ 

75＜A≦80 ................. □ 

70＜A≦75 ................. □ 

項目 9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1 分以上 ............ □ 

75.1~80 分 ............. □ 

70.1~75 分 ............. □ 

65.1~70 分 ............. □ 

60~65 分 ............... □ 

 

項目 10前兩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以

B表示) 

B≥90 ...................... □ 

80≦B＜90 ................. □ 

70≦B＜80 ................. □ 

60≦B＜70 .................. □ 

  

項目 11 未獲校內境外生獎助學金補

助 

學雜費 .................... □ 

餐費 ...................... □ 

住宿費 ....................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健保費 .................... □ 

未獲任何獎助............... □ 

未獲餐費、住宿費、健保費其一補

助………………………………□ 

附件三 

項目1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 10 

父或母身亡，亦或父母離異 .... 6 

雙親健在 .................... 2 

附件三 

項目1 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 10 

父身亡 ................... 8 

母亡或父母離異 ........... 6 

扶養祖父母 ............... 4 

雙親健在 ................. 2 

修改清寒僑

生助學金審

查評分標準

表 

項目3：家中無工作者人數 

5 人以上 .................. 10 

4 人 ...................... 8 

3 人 ...................... 6 

2 人 ...................... 4 

1 人 ...................... 2 

項目3 家中兄弟姊妹就學人數，本

人除外(附就學證明)： 

5 人以上 ............... 10  

4 人 ................... 8  

3 人 ................... 6  

2 人 ................... 4  

1 人 ................... 2 

 

項目 4 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領有當地政府低收入戶津貼或為慈

濟感恩戶…10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

明)…8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6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4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 2 

項目 4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 (檢附證

明)10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 8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6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 4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貸款維持(銀行、留台聯

總、僑務委員會) ............ 4 

在臺費用靠向親友借貸 ....... 3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校外獎助學金維

持 2 

項目 6在臺生活狀況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持

4 

在臺費用借貸 ........... 3 

在臺費用靠僑居地親友接濟 . 2 

在臺費用靠在臺親友接濟 . 1 

 

項目9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以A

表示) 

90.1分以上 ................ 10 

85.1~90分 ................. 8 

80.1~85 分 ................ 6 

項目 9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1 分以上 ............ 10 

75.1~80 分 ............. 8 

70.1~75 分 ............. 6 

65.1~70 分 ............. 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70.1~80 分 ................ 4 

60~70 分 .................. 2 

A＞90 ..................... 10 

85＜A≦90 ................. 8 

80＜A≦85 ................. 6 

75＜A≦80 ................. 4 

70＜A≦75 ................. 2 

60~65 分 ............... 2 

項目 10前兩學期操行成績總平均(以

B表示) 

B≥90 ...................... 5 

80≦B＜90 ................. 4 

70≦B＜80 ................. 3 

60≦B＜70 ................. 2 

項目 10上學年操行成績總平均  

項目 11未獲校內境外生獎助學金補

助 

學雜費…-10 

餐費…-4 

住宿費…-2 

健保費…-2 

未獲任何獎助............... 10 

未獲餐費、住宿費、健保費其一補

助..2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2日 

第 131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0年 12 月 7日 

第 210次行政會議第 4 次修訂 

 

第 一 條  宗旨：為協助本校家境清寒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特依據『教

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要點』訂定之。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臺就學之僑生（不含研究生與延

修生）。 

二、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以上（一年級新生免附成績），且在

校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者。 

三、未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助學金者。 

四、未領取本校境外新生入學獎助辦法提供之零用金。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期依教育部公告時程，檢具下列文件，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

申請。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附件一）、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附

件二），並檢附正式之海外財力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前兩學期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三)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前一學年成績證明。 

二、家長在臺設籍者，其上年度經核定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

捐單位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第 四 條 審查作業： 

一、審查小組：由國際事務長(召集人)、學生事務長、人文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教育組組長、僑生導師及業務承辦人等人組成。 

二、審查標準： 

(一)以未領有慈濟公費的僑生優先申請，依本校申請清寒僑生助

學金審查評分標準表（附件三）評定申請人積分，並據以排

序決定初審合格名單。 

(二)名額計算方式： 

1.依教育部所核定之名額。 

2.一年級核配名額以 25%為原則，其餘名額分配予二年級以

上，按積分高低排定優先順序擇優錄取。 

3.若遇積分相同，以審查評分標準表列項目順序依序評比決

定之。 

(三)為使審查作業更為嚴謹、公平，本校於必要時，得請僑務委

員會或本校人文室協助查證申請人家境狀況及所提供之相關

證明，以利作業參考。 

第 五 條 助學金之核撥： 

一、由審查小組評選出助學金得獎名單後，每學期報教育部核給。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發給： 

(一)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 

(二)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

之助學金。 

第 六 條 本作業須知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由學生填報）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 

姓名  
就讀科系 

及年級 
 僑居地  

教育部（或海

外聯招會）分

發日期文號 

 
在臺地址 

及電話 
 

學年度 

（最近兩學期） 
學業成績 

（  ）上/下學期  

操行成績 

（  ）上/下學期  

（  ）上/下學期  （  ）上/下學期  

總平均  總平均  

家 

 

 

 

屬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及職稱 僑居地地址及電話 

父     

母     

     

     

     

     

以下各項依照你的情況，分別在適當的□內打「」，詢問金額部分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一、負擔家庭生活費用者：□1.祖父母  □2.父母  □3.兄姐  □4.配偶  □5.其他         

二、有無不動產：□1.有，價值約新臺幣         萬元。  □2.無 

三、家庭每月收入共約新臺幣           元，支出約新臺幣           元。 

四、在校每月生活費約需新臺幣           元。 

五、目前就學所需費用來源： 

□1.由僑居地家屬匯款接濟       □2.由在臺家長接濟 

□3.由僑居地其他親友接濟       □4.由在臺其他親友接濟 

□5.自行於課餘兼職維持         □6.靠工讀或其他助學金維持 

□7.其他                 

六、僑生本人、父母或配偶有無在臺設籍：□1.有，在臺設籍     年。  □2.無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申請對象不包括研究生、延修生。 

二、學年度成績總平均得核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 



 

 

附件二（由學生填報）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 

姓名  系級  聯絡電話  

項目 配分 備註 

1.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 

父或母身亡，亦或父母離異………………………………… □ 

雙親健在……………………………………………………… □ 

 

2.身心障礙、重

病須長期治療

與否？ (附醫

院證明) 

本人及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 

同住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 

同住家人有殘障者…………………………………………… □ 

本人重病須長期治療………………………………………… □ 

本人身心障礙………………………………………………… □ 

 

3.家中無工作者

人數 

5 人以上……………………………………………………… □ 

4 人…………………………………………………………… □ 

3 人…………………………………………………………… □ 

2 人…………………………………………………………… □ 

1 人…………………………………………………………… □ 

 

4.家庭收入狀況 

( 如 免 稅 證

明、低  收入

戶證明、清寒

證明…等) 

 領有當地政府低收入戶津貼或為慈濟感恩戶……………… □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明)…………………………… □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 

 

5.房屋是否自

有 

租屋…………………………………………………………… □ 

借宿…………………………………………………………… □ 

房屋自有須付房屋貸款……………………………………… □ 

房屋自有且無須付房屋貸款………………………………… □ 

 

6.在臺生活狀

況 

在臺費用靠貸款維持(銀行、留台聯總、僑務委員會)…… □ 

在臺費用靠向親友借貸……………………………………… □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校外獎助學金維持……………………… □ 

 

7.其他清寒事由(請簡述之) 

 

清寒積分                                                         小計  

8.特殊表現 現任幹部或優良表現獲敘獎者……………………………… □  



 

 

9.前兩學期學

業成績總平

均 (以 A 表

示) 

A＞90 ............................................ □ 

85＜A≦90 ........................................ □ 

80＜A≦85 ........................................ □ 

75＜A≦80 ........................................ □ 

70＜A≦75 ........................................ □ 

 

10.前兩學期操

行成績總平

均(以B表示) 

B≥90 ............................................. □ 

80≦B＜90 ........................................ □ 

70≦B＜80 ........................................ □ 

60≦B＜70 ........................................ □ 

 

11. 未獲校內境

外生獎助學

金補助 

未獲任何獎助 ..................................... □ 

未獲餐費、住宿費、健保費其一補助 ................. □ 

 

總分                                                  合計  

備註： 

1.請據實依上列項目於□內打“”，得分欄免填；如有不實填答將取消申請資格！ 

2.一年級第 9、10項免填。



 

 

附件三（由審查小組填寫）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 

姓名  系級  聯絡電話  

項目 配分 備註 

1.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10 

父或母身亡，亦或父母離異………………………………… 6 

雙親健在……………………………………………………… 2 

 

2.身心障礙、重

病須長期治療

與否 (附醫院

證明) 

本人及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10 

同住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8 

同住家人有殘障者…………………………………………… 6 

本人重病須長期治療………………………………………… 4 

本人身心障礙………………………………………………… 2 

 

3.家中無工作者

人數 

5 人以上………………………………………………………10 

4 人…………………………………………………………… 8 

3 人…………………………………………………………… 6 

2 人…………………………………………………………… 4 

1 人…………………………………………………………… 2 

 

4.家庭收入狀況 

( 如 免 稅 證

明、低收入戶

證明、清寒證

明…等) 

 領有當地政府低收入戶津貼或為慈濟感恩戶………………10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明)…………………………… 8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6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4 

三人以上有工作(含自營)…………………………………… 2 

 

5.房屋是否自

有 

租屋…………………………………………………………… 4 

借宿…………………………………………………………… 3 

房屋自有須付房屋貸款……………………………………… 2 

房屋自有且無須付房屋貸款………………………………… 1 

 

6.在臺生活狀

況 

在臺費用靠貸款維持(銀行、留台聯總、僑務委員會)…… 4 

在臺費用靠向親友借貸……………………………………… 3 

在臺費用靠工讀或校外獎助學金維持……………………… 2 

 

7.其他清寒事由(請簡述之) 

 

清寒積分                                                         小計  

8.特殊表現 現任幹部或優良表現獲敘獎者……………………………… 2  



 

 

9.前兩學期學

業成績總平均

(以 A表示) 

A＞90 ............................................ 10 

85＜A≦90 ........................................ .8 

80＜A≦85 ........................................ .6 

75＜A≦80 ........................................ .4 

70＜A≦75 ........................................ .2 

 

10.前兩學期操

行成績總平

均 (以 B 表

示) 

B≥90 ............................................. .5 

80≦B＜90 ........................................ .4 

70≦B＜80 ........................................ .3 

60≦B＜70 ........................................ .2 

 

11.未獲校內境

外生獎助學

金補助 

未獲任何獎助 ..................................... 10 

未獲餐費、住宿費、健保費其一補助 ................. .2 

 

總分                                                  合計  

 

 

 


